
证券代码：002137          证券简称：麦达数字        公告编号：2019-057 

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深圳市电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采购框架协议》暨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基于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麦达数字”）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实益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益

达”）拟向深圳市电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明科技”）销售产品和提

供服务，交易总金额预计不超过 950万元。2019年 8 月 23日，实益达与电明科

技签署了《采购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2、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9年8月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与会董事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陈亚妹女士、乔昕先

生回避表决，决策程序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且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无需经过有关

部门批准。 

3、电明科技为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及 CEO 乔昕先生担

任电明科技的董事，根据《上市规则》等的规定，本次交易为日常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概述 

公司名称：深圳市电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61506810G 

住所：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七十一区 D栋厂房 3层 A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3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云峰  

成立日期：2010年 9 月 1日 

主营业务：智能交通类产品、LED 照明类产品和全彩屏类产品的研发、生产

及销售等。 

主要股东：王云峰、深圳市富盈昌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麦达数字、深圳市

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聂慧莹分别持有电明科技的出资比例为 49.42%、15%、

9.62%、9.06%、3.17%。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6 月 30 日 

总资产 25,520.20 25,802.55 

净资产 9,162.23 9,157.05 

营业收入 15,126.83 6,786.84 

利润总额 1,115.54 551.00 

净利润 1,046.63 524.99 

备注：以上表格中 2018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电明科技年度审计机构审计确认，2019年半

年度财务数据尚未经审计。 

（二）关联关系 

电明科技系公司参股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和 CEO乔昕先生担任其董

事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的规定，电明科技系公司关联方。 

（三）履约能力分析 

近年来，电明科技主营业务突出，管理层及核心技术团队稳定，经营业绩保

持持续稳定的增长且账上货币资金充足；国家加大高速公路及城市道路的投入对

电明科技未来的发展也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综上所述判断，电明科技作为公司

参股公司，具备履约能力，与其交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根据《协议》约定，在有效期限内，实益达向电明科技销售产品和提供服务。

实益达与电明科技之间发生的业务往来均属于正常经营业务往来，程序合法，与

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独立主体、公平合理



的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为结算依据。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一）实益达与电明科技的合同是由公司管理层根据实际业务需要，参照市场

定价与关联方协商制定交易价格，按合同签署的流程及相关规定，签署相关协议。  

（二）2019年 8 月 23日，实益达与电明科技签署了《协议》，协议内容主要

为： 

1、协议有效期：自生效之日起至 2019年 12 月 31日。 

2、合作内容：公司向电明科技销售原材料并提供供应链服务。 

3、定价：双方确认交易时的价格应公允，相关产品的具体价格应由双方基

于相关的销售/采购交易另行商定，双方同意在定价时应考虑并遵循相关产品（或

市场上的同类型产品）的市价，经公平磋商后，进行商定；双方就相关产品另行

商定的价格于具体的订单中予以列明。 

4、采购金额：在协议有效期内，单笔订单金额或累积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

币 950万元。 

5、违约责任：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协议各项的任何一项条款均被视为违约。

违约方应赔偿因自己的违约行为而给守约方及其客户造成的经济损失。电明科技

不得逾期付款，若电明科技逾期付款，应支付违约金给公司。 

6、协议经各方签署，并经公司及电明科技决策机构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子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业务发展及日常生产经营的需

要，是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该项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经营活动，有利于

双方取得双赢的合作效果，2018 年度公司与电明科技之间因销售 LED 灯珠等产

品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392.38 万元。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相关日常关联交

易会一直持续。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定价公允、

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及子公司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并不会因此对

相关关联方产生依赖。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121.17



万元。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经审核，认为：公司子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定价公允，没有违反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此次日

常关联交易事项。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并同意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同时公司的独立董事参加了本次

关联交易的董事会会议，一致同意《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出具了独立

意见： 

公司已将关联交易事项事先与我们进行了沟通，我们听取了有关人员的汇报

并审阅了相关材料。公司与相关关联方之间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

交易，交易价格依据市场情况确定，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

联方形成依赖；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综

上所述，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表示同意。 

 

九、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土地租赁、同业竞争等情况。 

 

十、备查目录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采购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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